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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其自动生成特性与传统以“人类智力创作”为核心的著作权制度产

生根本冲突，导致法律定性陷入“全有或全无”的二元困境，既可能过度保护非独创性内容，又可能忽

视投资者的正当权益，亟需构建更为精细的法律保护机制。为回应这一现实问题，本文主张重构著作权

法中的“工具论”，提出以“实质性人类干预”为核心标准，建立区分不同干预程度的梯度法律保护体

系。通过设立“独创性贡献分级认定制度”和“人工智能生成物邻接权”，对不同层级的人类干预赋予

差异化法律保护，并辅以技术性认定工具与侵权过滤机制，从而实现保护投资、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共利

益之间的多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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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practice, its automatic generation char-
acteristics fundamentally conflict with the traditional copyright system centered on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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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 creation”, leading to a binary dilemma of “all or nothing” in legal characterization. It 
may overprotect non original content or ignor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build a more refined legal protection mechanism. To address this practi-
cal issue, this article advocat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strumentalism” in copyright law, 
propo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radient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that distinguishes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vention based on the core standard of “substantial human intervention”. By establishing a 
“graded recognition system for originality contributions” and “adjacency rights for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generated products”, differentiated legal protection is granted to human interventions at dif-
ferent levels, supplemented by technical recognition tools and infringement filtering mechanisms, 
thus achieving a diversified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investment, stimulating innovation, and 
maintaining public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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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效、自动化的内容生成能力，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呈现出与人类作品

高度相似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其生成机制本质上缺乏人类作者的创造性干预，动摇了以“人类智力

创作”为基石的著作权制度，导致法律定性陷入“全有或全无”的二元困境。学界与实务界围绕其版权

性问题存在显著争议。否定说坚守“人类作者中心主义”；肯定说则主张其已具备作品实质且应予保护

以激励创新。然而，既有研究多局限于作品属性的二元争论，未能充分回应“用户不同程度干预”这一

现实情境，亦未体系化构建符合 AIGC 的技术特征与法律伦理的分层保护模式[1]。司法实践仍缺乏统一、

可操作的认定框架，导致裁判结果面临不确定性。因此，系统研究 AI 生成内容的法律保护路径，不仅关

乎著作权法体系的逻辑自洽，更对平衡技术创新、投资者权益与公共利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拟跳出传统理论，提出以“实质性人类干预”为核心标准，对著作权法中的“工具论”进行重构

与超越，构建一套区分干预程度的梯度法律保护体系。既延续了著作权法以人类为中心的基本法理，又

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法律规制与技术发展的良性互动。首先解构 AIGC 的概念与特征，厘清其与人类创作

的本质区别；进而从技术原理与法律伦理双重视角，论证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法律属性及其内在限度；

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人类干预梯度”为核心的分级保护机制，并辅以技术性认定工具与侵权过滤机制以

保障制度落地。根据用户干预的实质性程度，对 AIGC 予以差异化法律保护，以此实现激励创新、保障

投资与维护公共领域开放之间的多元价值协调。 

2. AIGC 对著作权法的挑战 

(一) AIGC 的概念与特征 
AIG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erated Content, AIGC)是指由人工智能系统基于算法模型，在未经人

类对表达形式进行实质性参与或仅凭简单指令输入的情形下，自动生成的文字、图像、音乐等表达形式

[2]。其核心特征在于创作过程的非人类主导性，即内容的构思、选择与表达均由机器自主完成，人类未

对作品的独创性要素施加决定性影响。WIPO 在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政策对话中的界定，“人工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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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人工智能自主创造的”可作为同义表述使用，但仍强调产出系“在缺乏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

由人工智能系统独立生成”[3]。从技术层面观之，AIGC 系 AI 模型通过对海量训练数据的学习与概率统

计分析，在用户输入提示的引导下，依既定算法逻辑进行数据重组与模式模拟，最终输出具有表层创造

性特征的内容。 
(二) 现有的争议与局限 
在 AIGC 的法律定性问题上，学界存在以下主张：否定观点认为 AIGC 本质上是算法、预设规则与

数据模板的运算产物，其生成过程不涉及人类对表达形式的构思与决策，不构成作品[4]，也不具备作者

个性之体现个性[5]。著作权法以“人类作者中心主义”为基石，强调作品应反映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与

人格特征。而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系统，无法拥有意识、意志或人格利益[6]，其“创作”行为实为程序执

行，不具精神活动属性，不应纳入著作权保护范畴。此外，从独创性标准审视，人工智能的生成机制系

对训练数据的统计建模与模式复制，缺乏“独立创作”过程，难以达到“最低限度创造性”的法律门槛

[7]。肯定说则主张 AIGC 具备可版权性。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独创性内容在表现形式与实质价值上，与

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具有同质性[8]。该内容不仅符合文字、美术等法定作品类型的形式要求，其独创

性造诣甚至超越人类创作水准，部分内容已脱离人类主观意识的直接控制，形成了独立的表达价值。从

实用主义视角看，AIGC 已实质性介入创作领域，其与人类作品在使用需求与价值属性上无本质差异，承

认其可版权性符合著作权法的激励功能[9]。然而，肯定说在法理上仍面临结构性困境：用户对 AI 指令、

参数的调整是否构成“创作性投入”，尚不明确；且该类干预往往局限于技术性操作，难以证明其与最

终表达之间存在充分的因果关联。 
AIGC 是否构成“作品”，关键在于其是否满足“独创性”要件，尤其是“是否存在可归责于人类的

创造性智力投入”[10]。从潜在“不构成作品”的情形看，可分为三类：其一，无人类干预的自动生成情

形。即用户仅触发 AI 生成指令，未输入具体创作指令、参数设定或内容引导，生成过程完全依赖算法预

设逻辑与训练数据自动运行，因缺乏个性化表达，此类内容易被认定为缺乏创作本质要素，排除于作品

范畴之外。其二，形式性修改情形。即用户仅对 AI 输出内容进行字体、排版等非实质性调整，未达到“最

低限度创造性”标准，难以构成新作品，通常仅视为原生成物的复制或简单变体。其三，实质性相似情

形。若 AIGC 与在先作品在表达层面构成“实质性相似”，且无法举证生成过程具有独立来源，可能因

“思想表达二分法”及“接触 + 实质性相似”侵权判定规则，被认定为侵害在先著作权，而非独立作品。

在“菲林律师事务所诉百度案”中 1，法院认定分析报告因缺乏“智力创作”而不构成作品。尽管该案系

无用户干预的自动化生成场景，与用户参与性生成存在差异，但法院坚守“人类作者中心主义”，强调

创作行为须体现人类个性选择与创造性劳动，即便技术参与度提升，若人类创造性贡献不足，仍无法满

足作品法定要件。然而，现有理论与判例多局限于“全有或全无”的二元判断，不能回应用户不同程度

干预下的现实复杂性。 

3. 解构与重构人工智能的角色 

(一) 为何仍是“工具”：技术原理与法律伦理的双重视角 
AIGC 因缺乏人类实质参与，而不应构成作品。然而，AIGC 系人类运用预设算法、规则与模板的技

术产物，其生成机制类似于使用工具进行表达[11]，与传统创作中纸笔等工具无异[12]，应将其视为创作

工具。 
从技术原理出发，人工智能旨在构建模拟人类智能行为的系统，通过算法设计与数据训练，使机器

具备感知、学习、推理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实现对人类任务的执行。传统人工智能依托预定义规则

 
1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 0491 民初 2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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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逻辑，模仿人脑神经元网络构建概率模型，并通过试错与奖励机制优化行为策略；现代人工智能则

以深度学习为核心，借助多层神经网络自动从数据中提取高阶特征[13]。无论技术形态如何演进，人工智

能的运行逻辑均需以人类主观意志为基础，本质是人类将自身思维逻辑、价值判断与“合理性”标准赋

予机器的过程[14]，类似通过修整管道设施引导水流方向，最终输出效果始终受人类预设意图约束[15]。
美国版权作品委员会将人工智能类比于照相机、打印机等传统创作工具，强调“工具使用者而非工具本

身”的法律主体地位[16]。如计算机程序仅能执行预设指令，其“创作”行为完全依赖人类操作者的指令

输入[17]，计算机程序是使用者进行创作时所使用的工具[16]。如此而言，人工智能通过算法执行人类设

定的学习目标，其输出内容受训练数据与提示词双重约束，符合“工具-使用者”法律关系特征。人工智

能不具备自主创作意图，其生成内容的社会效果完全取决于人类使用目的，其本质是使用者借助这一工

具进行创作，生成的内容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18]。 
从法律伦理出发，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具有双重法理支撑，但无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与

伦理边界。在法律层面，人工智能不具备自然人的生物属性，亦缺乏法人所需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

独立财产基础，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不符合法律主体的法定要件，人工智能无法通过法律拟制获得

主体地位。在伦理层面，人工智能虽具有功能上的“拟主体性”[19]，但本质是算法驱动的机械模仿，因

缺乏意识能动性而不具有理解自身行为的伦理意义，其价值需通过人类赋予得以体现，故无法获得主体

地位，仅能作为客体工具存在。当前众多国家将其定性为工具，既可以有效避免伦理风险，也符合法律

核心保护立场 2。 
(二) 为何不止于“工具”：生成过程的不确定性与司法实践的启示 
人工智能生成过程具有极大不确定性。若将其视为与手机、相机或传统计算机程序等“创作工具”，

主张仅在技术形式上存在差异而本质属性相同，存在明显法理缺陷，无法回应人工智能生成机制所固有

的不确定性问题[20]。传统创作工具的功能在于对客观现实的机械性记录或再现，输出结果具有可重复性

与可预期性。然而，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与此有本质区别，其生成过程依赖于深度学习模型对海量训练

数据的概率性建模与非线性推演，即便两次输入完全相同的提示词与参数配置，由于模型内部的随机性、

采样策略及权重波动等因素，输出结果往往呈现显著差异，甚至在语义表达、风格特征或结构安排上产

生实质性变化。该不确定性表明，使用者对生成内容的控制力极为有限，难以实现对表达形式的精准预

测。生成结果不仅受用户输入影响，更深度依赖于算法自身的“黑箱”运作逻辑与训练数据的隐性偏见。

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被动工具，其生成过程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与不可控性，体现出显著的

不确定性特征。该特性从根本上动摇了“工具论”在 AIGC 法律定性中的适用基础，亦对著作权法所要

求的“独创性”与“人类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2023 年“春风送来了温柔”案中 3，被告未经许可将原告的美术作品用作网络文学配图，原告主张

其著作权受到侵害。该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图片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法院依据《著

作权法》关于作品的法定定义展开系统审查。首先，法院认定涉案图片在表现形式上具备可视化的艺术

表达，其画面构图、色彩搭配与视觉风格均符合美术作品的外观特征，属于艺术领域内的表达，满足“能

以一定形式表现”的要件。其次，在判断其是否构成“智力成果”并具备“独创性”时，重点考察了原告

在生成过程中的创造性投入。原告在使用 Stable Diffusion 模型时，对提示词进行了精心设计，对生成参

数进行了反复调试与选择，并对多轮输出结果进行筛选与再编辑，体现了个性化的智力判断与审美安排。

法院据此认定，该生成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操作或机械复制，而是融入了使用者的创造性意图。此外，

 
22015 年《科学》杂志的公开信，2017 年的《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2018 年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组织的声明以及中国发布的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道德伦理宣言》都致力于建立伦理规范与机制，将人工智能的伦理地位限定为工具。 
3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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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指出 Stable Diffusion 模型基于海量互联网图像及其文本描述进行训练，其运行机制具有类人学习特

征，并非对预设模板的机械调用。尽管人工智能生成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用户通过差异化输入仍可实

现对输出内容的实质性引导。因此，涉案图片系人类智力活动与技术工具协同作用的成果，具备独创性，

应受著作权法保护。 
(三) 工具论边界的法理界定：实质性人类干预标准 
“实质性人类干预”是界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及保护程度的核心标尺，指用户在生成过程

中施加的、体现个性化智力选择与创造性判断的干预行为，该行为对最终表达的形式与内容具有决定性

影响，且能使生成结果区别于单纯算法自动输出物。如同摄影作品保护需摄影师对构图、光线等元素作

独创性选择，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本质是创作者通过独特智力活动赋予个性化表达。若用户仅输入简单

指令，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全部表达细节，其行为类似机械操作，未参与作品表达形式塑造，未超越“机

械触发”范畴，不符合工具论适用条件。进而言之，工具论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场景中的成立，需要用

户切实参与到表达形式塑造，而非仅启动人工智能程序。 
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人类干预”，应重点考察用户是否通过其行为赋予了生成内容区别于算法自

动产出的个性化表达，其干预是否体现了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智力活动。从正面情形看，构成

“实质性人类干预”，首先是创造性提示词工程，即用户输入包含具体风格、叙事结构、情感基调等高

度细化且体现创作意图的提示词；其次是迭代优化与参数微调，指用户基于初始输出，通过多轮针对性

提示词修改、参数调整等引导模型逼近预设目标；再者是选择性编排与结构性重组，即用户依据审美或

逻辑标准，对大量生成内容筛选组合形成具有新颖结构与独特意义的整体；最后是后期实质性修改与融

合创作，即用户将生成物作为素材进行深度修改或融合，融入独创性表达。从反面情形而言，不构成“实

质性人类干预”的情形，则是浅显触发程序的操作，如仅输入“生成风景画”等未体现个性化选择的简

单指令；仅机械触发生成或进行字体更换等不改变内容实质的格式微调；完全依赖模型默认参数获取输

出等。 
“实质性人类干预”是界定 AIGC 保护程度的核心标尺，需考察用户行为是否赋予生成内容个性化

表达、体现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性”智力活动，其构成与否可通过正反情形明确区分。鉴于此，应以该

标准为核心，构建区分不同干预程度的梯度法律保护体系，使干预深度、创造性程度与法律保护力度相

匹配，既契合著作权法立法宗旨，也为 AIGC 领域版权保护提供清晰、可操作的规则指引。 

4. 构建与展开：以“人类干预”为核心的梯度保护体系 

(一) 独创性贡献分级认定制度 
基于以上研究，主张构建以“人类智力投入”为核心的梯度认定标准，通过独创性贡献分级制度与

技术性认定工具，明确不同干预层级下 AIGC 的可保护性边界。既能在理论上延续著作权法“人类中心

主义”的底层逻辑，将“独创性”判断锚定于人类对表达形式的实质性控制；同时又通过梯度标准弥合

法律规范与技术实践的鸿沟，避免因 AIGC 的特殊性动摇著作权体系根基。 
1、独创性贡献分级制度 
(1) 基础层级(无独创性)：若用户仅输入类似“生成一篇法律文书”等简单指令，由人工智能独立完

成全部表达形式，则该生成内容应视为“纯人工智能生成物”。由于此类生成内容缺乏人类智力活动的

直接体现，不符合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要求，不构成作品。为保障使用者在数据投入与传播方面的合法权

益，可参照欧盟《数据库指令》第 7 条对“非独创性数据集合”的保护模式，赋予使用者邻接权。能够

确保使用者在数据收集、整理和传播过程中的投入得到合理回报，同时也避免了对公共领域资源的过度

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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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阶层级(有限独创性)：若用户通过多轮提示词调整、参数优化或生成结果筛选，形成具有连贯

性的表达，则可赋予有限著作权。此时，为确保权利的正当性，需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用户提交操

作日志、版本迭代记录等，以证明其对创作过程进行了创造性控制。通过材料证据清晰展示用户在创作

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和创造性贡献，为权利认定提供坚实依据。 
(3) 高阶层级(完全独创性)：若用户将 AIGC 作为素材进行二次创作或深度参与生成逻辑设计，则生

成内容可以直接适用《著作权法》第 3 条进行保护。但是，为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需引入侵权风险排

除机制，即要求使用者证明生成内容未实质性复制训练数据中的受版权保护表达，确保创作的独立性和

合法性。 
2、技术性认定工具 
即开发一个技术认定工具，建立数字化评判标准。积极推动司法机关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干预

度评估算法”，通过指标衡量，量化人类智力投入占比。如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析指令的语义密度，

量化分析提示词的复杂度；通过版本控制系统记录迭代频次，统计修改的次数；运用比对多次生成内容

的特征向量距离等技术手段，衡量输出结果的差异性等，为司法裁判提供技术辅助。 
(二) 创设“人工智能生成物邻接权” 
人工智能生成物邻接权的创设，旨在填补因 AIGC 不符合独创性要求而导致的法益保护真空，其法

理基础源于对“非独创性劳动成果所蕴含之实质性投资与传播价值”的法律认可。与传统邻接权相比，

二者均以“投资保护”为核心法理，但传统邻接权侧重于对人类传播活动中专业性劳动与资金投入的保

护，而人工智能生成物邻接权则聚焦于数据训练、算法优化与内容生成过程中凝结的资本投入、技术劳

动及传播价值，其客体并非人类智力创作之表达，而是人工智能基于大量数据与算法生成的“非作品性

内容”。 
在权利主体方面，该权利应赋予对 AIGC 生成做出实质性投入的开发者、投资者与使用者，根据贡

献类型通过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明确权利归属，形成以“投资者为主、多方参与分配”的主体结构。权

利内容主要包括传播收益权与署名声明义务，具体如下： 
1、传播收益权，赋予使用者对 AIGC 的首次发表权与传播收益分配权，作为使用者在 AIGC 传播过

程中所付出努力和投入的合理回报。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避免权利过度垄断，可以对该

项权利设定一定的期限。建议参照欧盟《数据库指令》第 10 条对非独创性数据库 15 年保护期的规定，

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综合设定。相较于《著作权法》第 21 条规定的作者终身加 50 年的保护期限，该期

限能够在保障使用者权益的同时，促进信息的快速流通与文化的多元发展。 
2、署名声明义务，为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市场秩序的稳定，应强制要求使用者在发布 AIGC 时履行

署名声明义务，即标注“人工智能生成”标识及模型名称。若使用者未履行该义务，则可参照《民法典》

第 1194 条对网络用户虚假标识的责任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通过这种方式，确保消费者能够

准确识别信息来源，维护市场的诚信环境。 
该权利独立于著作权而存在，不以独创性为前提，其设立并不意味着对 AIGC 可版权性的承认，而

是通过邻接权制度实现对产业投资的合理回报与权益平衡。在权利行使过程中，须恪守《著作权法》第

24 条等合理使用制度，禁止挤占原有作品的利用空间，并需与著作权过滤机制、数据溯源义务相结合，

防范侵权风险。 
(三) 构建以比例原则为指导的 AIGC 侵权过滤体系 
在 AIGC 侵权过滤体系构建中，单纯依赖技术手段实现侵权内容的精准识别与拦截，受当前技术水

平所限，尚面临算法误判、语义理解偏差、跨模态比对障碍等现实困境。为此，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作

为核心指引，以平衡技术可行性、法律合规性与多元主体利益，合理划定注意义务与责任边界，避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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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使用者施加过重或不具可行性的技术负担。 
比例原则的适用需贯穿体系构建全过程，具体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适当性原则，要求所采取的技

术措施需具备防范侵权风险的基本可行性与实效性；其二是必要性原则，强调在多种技术方案中，应优

先选择对主体权益限制最小、实施成本最低的方式；其三是均衡性原则，需确保版权保护等公共利益与

对使用自由、技术创新的限制程度相匹配。基于此，应按主体类型分层设定技术注意义务：普通用户仅

需履行使用内置过滤器、初步审查生成结果等一般义务，符合条件时可适用“避风港原则”；专业用户

及商业机构需承担更高义务，包括采用高级过滤工具、留存生成日志等；AI 开发者与平台则应履行最高

标准义务，涵盖内置基础过滤机制、提供增强过滤插件、公开训练数据来源及建立侵权投诉快速响应机

制等。 
同时，需结合技术现实设定责任边界，允许采用主流可靠技术的过滤系统存在合理误差率，引入“实

质性努力”标准，对已采取合理措施者免除个别侵权结果的责任。建立“技术安全港”制度，对采用认证

过滤技术的主体推定已尽义务，除非权利人证明其存在过错或恶意。此外，还需完善技术标准认证、侵

权投诉下架、责任保险及补偿基金等配套机制，最终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 

5. 结论 

本文旨在回应 AIGC 对传统著作权制度带来的挑战。当前 AIGC 在形式上与人类作品高度相似，但

其非人类主导的生成机制动摇了以“人类智力创作”为核心的著作权法根基，导致学界与实务界陷入“全

有或全无”的二元论困境，亟需新的理论框架与制度设计。 
文章首先剖析了 AIGC 的概念及其引发的法律争议，指出传统“作品/非作品”的二元划分已难以应

对现实复杂性；进而对著作权法中的“工具论”进行了法理上的解构与重构，论证了人工智能既在本质

上仍属于人类运用的工具，又因其生成过程的不确定性而超越了传统工具的范畴。在此基础上，文章的

核心是构建了一个以“实质性人类干预”为标准的梯度法律保护体系，根据用户干预程度的不同，将其

区分为无独创性、有限独创性与完全独创性三个层级，并分别配以邻接权保护、有限著作权与完全著作

权的差异化法律规制。此外，还提出了创设“人工智能生成物邻接权”、建立侵权过滤机制等具体制度

构想。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认定为创作工具而一概赋予版权，也不应因其非人类

创作而一概不予保护，而应依据人类干预的实质性程度，建立一个精细化的梯度保护模式，以实现激励

技术创新、保障投资者权益与维护文化生态平衡之间的多元价值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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